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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38,529,38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38,529,38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9月 20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吉林省中

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1531 号）,公司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发行 30,420,000 股，

并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21,68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4,361,113 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77.5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318,887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2.45%。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 1,752,496股限售股已于 2024年 3月 20日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涉及 61 名股东和 1个

未确权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其对应持有的公司股份暂登记在“吉林省中研高分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名下），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38,529,38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1.66%，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38,529,384 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4年 9月 20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

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一）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平仕衡、刘亚鑫、秦振兴的承诺 

1、限售安排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包括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下同）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本人自公司离职

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公司股票。如本人在任职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

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个月内，仍将继续遵守前述限制性规定。 

以上承诺在发行人上市后承诺期限内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

因而放弃履行。 

2、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 

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本人

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锁定期满后，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以及本人做出的承诺的前提下，本人可以减持公司股份。 

自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 2 年内，在遵守本次发行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下，若本

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则本人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减持时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格。若在本人减持前述

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

持价格应不低于相应调整后的价格。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



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在本人减持时，本人应

通知公司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的

在减持前 15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准确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减持程序需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 

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本人因未

履行前述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的违规减持收益归公司所有，如未将违规减持收益支

付给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向本人支付的现金分红中等额的资金；如果因本人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承诺在发行人上市后承诺期限内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

因而放弃履行。 

（二）持有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秦振兴、平仕衡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和本人离职后 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自本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

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本人将严格遵守上述相关承诺，且在前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对核心技术人员关于股份转让

和减持的规定及要求执行。 

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对股东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若本承诺函与本人作出的其他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承

诺相冲突的，本人承诺执行更严格的承诺。 

以上承诺在发行人上市后承诺期限内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

因而放弃履行。 

（三）发行人 5%以上股东王秀云及刘国梁的承诺 

1、限售安排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 

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本人

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锁定期满后，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以及本人做出的承诺的前提下，本人可以减持公司股份。 

自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 2 年内，在遵守本次发行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下，若本

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则本人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减持时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格。若在本人减持前述

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

持价格应不低于相应调整后的价格。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

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在本人减持时，本人应

通知公司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首次减持的

在减持前 15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准确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本人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减持程序需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 



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本人因未

履行前述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的违规减持收益归公司所有，如未将违规减持收益支

付给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向本人支付的现金分红中等额的资金；如果因本人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他股东限售安排 

除上述承诺之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其他股东需遵守相关法规规定，自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

项，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研股份本次上市流通的限

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中

研股份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中

研股份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8,529,38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1.66%，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9月 2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股） 

1 王秀云 5,691,327 4.68 5,691,327 0 

2 吉林省科技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4,038,461 3.32 4,038,461 0 

3 长春科技大市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60,923 2.52 3,060,923 0 

4 刘国梁 2,805,050 2.31 2,805,050 0 

5 苗国东 2,800,000 2.3 2,800,000 0 

6 王彦龙 2,640,100 2.17 2,640,100 0 

7 吕振月 2,440,100 2.01 2,440,100 0 

8 
吉林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1.64 2,000,000 0 

9 海南中祎投资有限公司 1,719,230 1.41 1,719,230 0 

10 长春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1,666,670 1.37 1,666,670 0 

11 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公司 1,666,670 1.37 1,666,670 0 

12 丁娟 1,660,500 1.36 1,660,500 0 

13 
长春市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1,333,330 1.1 1,333,330 0 

14 韩忠玲 999,000 0.82 999,000 0 

15 王和友 561,000 0.46 561,000 0 

16 吉林省科域投资有限公司 519,000 0.43 519,000 0 

17 徐峰 500,000 0.41 500,000 0 

18 尹太荣 380,000 0.31 380,000 0 

19 刘学忠 300,300 0.25 300,300 0 

20 肖丽维 300,000 0.25 300,000 0 

21 袁益雄 300,000 0.25 300,000 0 

22 胡莹楠 289,800 0.24 289,800 0 

23 李智亮 243,750 0.2 243,750 0 

24 郭铁勇 200,200 0.16 200,200 0 

25 李荣所 150,000 0.12 150,000 0 

26 平仕衡 91,650 0.08 91,650 0 

27 左金特 61,100 0.05 61,100 0 

28 刘亚鑫 20,000 0.02 20,000 0 

29 谭万龙 20,000 0.02 20,000 0 

30 高海 10,000 0.01 10,000 0 

31 秦振兴 10,000 0.01 10,000 0 

32 李志军 8,999 0 8,999 0 

33 幸硕果 5,000 0 5,000 0 

34 陈鸳鸳 3,000 0 3,000 0 

35 李华燕 3,000 0 3,000 0 

36 陈长溪 2,600 0 2,600 0 



37 邱宝珠 2,500 0 2,500 0 

38 倪晓红 2,101 0 2,101 0 

39 薛守泉 2,000 0 2,000 0 

40 张铮 1,500 0 1,500 0 

41 孔灵 1,300 0 1,300 0 

42 隋宁 1,000 0 1,000 0 

43 王姝南 1,000 0 1,000 0 

44 黎长安 700 0 700 0 

45 段宇 600 0 600 0 

46 朱又清 500 0 500 0 

47 杨毅博 350 0 350 0 

48 周夏敏 333 0 333 0 

49 陶祥辉 300 0 300 0 

50 李自新 240 0 240 0 

51 贲月 200 0 200 0 

52 杨斌 200 0 200 0 

53 董敏 100 0 100 0 

54 李殿奎 100 0 100 0 

55 刘焯 100 0 100 0 

56 刘为民 100 0 100 0 

57 潘忆宁 100 0 100 0 

58 唐红玉 100 0 100 0 

59 朱先松 100 0 100 0 

60 朱瑛 100 0 100 0 

61 朱昱 100 0 100 0 

62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 
12,900 0.01 12,900 0 

合计 38,529,384 31.66 38,529,384 0 

注：（1）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如尾数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900股，共涉及 14名股东； 

（3）公司董事李振芳女士，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杨丽萍女士、高芳女士因触发了延长股份

锁定期的承诺履行条件，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锁定期由 2024年 9月 20日延长 6

个月至 2025年 3月 20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3），上述人员将继续履行承诺。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38,529,384 12 

合计 38,529,384 / 



六、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月 11日 

 


	重要内容提示：

